
附件：
十堰市归雁项目申报表

申报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
	法定代表人

（合伙人）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码
	
	人员类别
	□十堰籍人员从市外返回市内
□从市内县外返回原户籍所在县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
	
	注册时间
	

	法定代表人
（合伙人）股权
占比
	

	项目类别
	□特色种养殖类   □农产品加工类   □乡村休闲旅游类   □电子商务类   □制造业类   □社会化服务类   □民俗文化传承与开发类

	上年度

经营收入
	 万元
	带动就业

人数
	

	项目简介（基本情况、团队情况、经营发展现状、社会影响和预期成效等，800字以内）
	（可附页）


	诚信

承诺
	本人承诺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，已知晓归雁项目申报有关规定，对所填报的信息和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完全负责，并接受并配合相关机构的审计、检查、评估等；如有伪造证明材料、谎报虚报等情况的，将自愿退出评审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项目申报人（法人代表）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      



	县（市、区）人社、财政部门
推荐意见
	盖章  

 年   月   日 




—

